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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高等法律职业化教育已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2008年，由中央政法
委等15部委联合启动的全国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更成为中
国法律职业化教育发展的里程碑。这也必将带来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机制的深层次变革。顺应时代法治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的法律职业人才，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亟待破解的重大实践课题。

目前，受高等职业教育大趋势的牵引、拉动，我国高等法律职业教
育开始了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塑。改革传统的理论灌输型学科
教学模式，吸收、内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
念，从办学“基因”——专业建设、课程设置上“颠覆”教学模式：“校警
合作”办专业，以“工作过程导向”为基点，设计开发课程，探索出了富
有成效的法律职业化教学之路。为积累教学经验、深化教学改革、凝塑
教育成果，我们着手推出“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系统化”的法律职业系列教
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
出，高等教育要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
结合。该系列教材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尝试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
在“知”与“行”之间搭建平台，努力对法律教育如何职业化这一教育课题
进行研究、破解。在编排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篇、章、节的体例，以司
法行政工作的法律应用过程为学习单元设计体例，以职业岗位的真实任
务为基础，突出职业核心技能的培养；在内容设计上，改变传统历史、
原则、概念的理论型解读，采取“教、学、练、训”一体化的编写模式。
以案例等导出问题，根据内容设计相应的情境训练，将相关原理与实操
训练有机地结合，围绕关键知识点引入相关实例，归纳总结理论，分析
判断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分展现法律职业活动的演进过程和应用法律的
流程。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实践。法律职业化教育之舟只有驶
入法律实践的海洋当中，才能激发出勃勃生机。在以高等职业教育实践
性教学改革为平台进行法律职业化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索过程中，有一个



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主要适用于机械工程

制造等以“物”作为工作对象的职业领域，而法律职业教育主要针对的是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以“人”作为工作对象的职业领域，这就要求在法
律职业教育中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辩证”地吸纳与深化，
而不是简单、盲目地照搬照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不应是“无生命”的执
法机器，而是有法律智慧、正义良知、训练有素的有生命的法律职业人
员。但愿这套系列教材能为我国高等法律职业化教育改革作出有益的探
索，为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2016年6月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上高票通过，并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上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从此，我国进入了民法典时代。

2020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
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
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都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讲清楚实施
好民法典。

高职法律院校肩负着讲清楚民法典的重大责任，以培养优秀的高职
法律人才。为适应讲清楚民法典的需要，以如何处理民事纠纷为角度入
手编写一部民法典教材，以便让学生迅速掌握民法典知识、更好地应对
和解决民事纠纷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
系组织教师进行了民法典系列教材的编写，将其命名为《民法原理与实
务》，分五编撰写。本部分为《民法原理与实务：物权编》。

《民法原理与实务：物权编》共分五个学习单元。本教材凸显了以
物权原理处理物权法律事务为核心的项目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计，每一
个学习项目按照物权法律实务分析能力的要求来设计内容，整个课程体
系内容反映了物权法律事务分析能力的要求，力求实现岗位能力与学习
内容的融合。在此基础上，该教材进行了“教、学、做”一体化的“工学
结合”的情境设计，根据“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培养要求，从“引
例”入手，导入物权的基本理论知识，并紧随基本理论知识进行了“引例
分析”，设计了“思考与练习”“拓展阅读”等模块，从而形成了符合高职
教育要求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理论必需性、职业针对性的高职教
育理念。

本教材由主编邓岩拟定编写提纲和编写计划，由熊小琼、欧滔、宇



麒潼、邓晰哲参与了编写。具体编写分工如下（按撰写单元顺序）：

邓岩：单元一

宇麒潼、邓晰哲：单元二

欧滔：单元三

熊小琼：单元四、单元五

在本教材的立项、拟纲、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为圆满完成本教材的编写，编著者参阅和借
鉴了有关学者和相关部门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
的谢忱！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多提宝贵意
见。

编　者

2021年6月26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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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　物权通则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资源的利用，也就是要以对一定物质
资料的支配和利用为前提。然而物质有限，人类的需求无限，需求与供
给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会导致各种争端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在法律上
建立一套关于物的归属和利用的制度，以定分止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将物权独立成编，并在第205条规定：“本
编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此条款阐述的就是《民法
典》物权编的立法目的和物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意义。

知识目标

理解物权的概念、特征与分类；掌握物权的效力、物权变动的公示
要求；熟悉所有权、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主要内容与相关法律规定。

技能目标

能够在实务中准确判断一个民事纠纷是否属于物权纠纷，属于何种
物权纠纷，应当如何正确地解决纠纷。

素质目标

通过对物权通则的学习，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树立物
权平等保护理念。

引例

1.甲有祖传玉器一件，乙、丙均欲购买之。甲先与乙达成协议以5万元价格出售予
乙，双方约定，次日交货。丙知晓后，当晚即携款至甲处，欲以6万元价格购买，甲欣
然应允，并立即交货付款。乙因要求甲交付玉器不得而与甲发生纠纷。问：

（1）本案中存在几个法律关系？其各自的效力如何？

（2）玉器的所有权应归谁？为什么？

2.张三因移民加拿大，故而处理其在中国的财产。经友好协商，张三与李四于7月
6日签署了财产转让协议，约定张三将自己的一栋房屋、一套家具及一辆轿车出售给李
四，当天双方即办了房屋、家具、车辆的交接手续。7月10日，双方先后到房产登记机
关、车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车辆过户登记。7月30日，两登记机关分别
将有关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9月4日，该房屋因故被拆除。10月6日，李四到登记机
关办理了房屋注销登记。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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